吉林大学应用型研究生培养模式
试点工作实施办法

（试 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充分利用校外各类办学资源，促进在校研究生的理论学习与实践紧密结合,提高研究生的实践能力，我校将在部分学科开展“合作导师+社会实践”的应用型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改革试点工作。为使该项工作有序开展，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合作导师+社会实践”的培养模式指聘请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一定理论水平的校外人员作为研究生的校外合作导师（以下简称“合作导师”）；研究生通过学校的社会实践基地或合作导师提供的实践机会，强化实践教学环节，以提高研究生实践能力的新的培养模式。

第三条“合作导师+社会实践”模式，是研究生深化专业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社会竞争力、提升就业竞争能力的有效途径；是研究生导师与社会开展广泛合作并服务社会的载体。通过开展此项工作，可以构建我校与政府、企业、行业、社区的合作网络，更好地推动学校的开放式发展。

第四条 应用型研究生的培养，将根据不同学科专业的特点，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同时，提倡以校内导师与实际部门之间的学术合作为载体，充分调动实际部门及合作导师的积极性，更好地发挥校外办学资源的作用。

第二章  合作导师的聘任

第五条 合作导师应为试点学科所涉及的专业领域内，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一定的理论水平的校外人员 。

第六条 校外合作导师的聘用期，可根据研究生的学制，为两年或三年。聘用期满后，研究生培养单位应根据合作导师履行职责情况，自行确定与合作导师续聘或解聘。

第七条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可根据本单位所属学科专业的实际情况，自行确定评聘细则，具体的评聘工作由各单位负责。

第八条 合作导师的聘书由研究生院统一制发。

第三章 合作导师的职责

第九条 校外合作导师主要协助导师参与指导研究生工作，其主要工作包括：
　　（一）协助导师制定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

（二）与校内研究生导师磋商，确定研究生所承担的科研内容及相关细节，负责研究生在实践环节上的指导工作；

（三）为相关领域的研究生开设课程（或专题讲座）； 

（四）在社会实践环节中，为研究生提供相应的科研条件或经费；
　　（五）参与学位论文的指导。

             第四章 应用型研究生的学业要求

第十条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应根据本专业的实际情况，采取分类指导的原则，对应用型研究生的专业培养方案进行必要的调整，应将社会实践列为其必修环节，并在学分分配中考虑社会实践的具体学分设置。
第十一条 社会实践的要求与考核

（一）各培养单位在安排研究生参加社会实践时，须根据学制、培养方案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充分考虑研究生的课程学习、论文工作时间等因素，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式安排参加社会实践的时间，参加社会实践实际时间累计不少于2个月。
   （二）对参加社会实践研究生的考核，由培养单位和社会实践单位合作导师共同负责。每位研究生在社会实践结束一周内，向研究生培养单位提交经社会实践单位、合作导师考评并签署意见的“研究生社会实践考核表”，同时在研究生教学管理信息系统中提交与专业相关的课题研究报告，方能获得相应的学分。

        第五章 社会实践单位的选择与社会实践基地建设

  第十二条 研究生社会实践单位的选择，应侧重与本专业相关的有一定层次或规模并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实际部门。鼓励将校内导师与合作导师有学术合作的单位，确立为研究生的社会实践单位。

第十三条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可选择在研究生社会实践单位中有长期和稳定的合作关系的实际部门，作为研究生社会实践基地，以学校的名义与其签署合作协议。

第十四条 研究生培养单位应经常性地与研究生社会实践单位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并积极吸纳具有专长的高级专业人才作为吉林大学的合作导师，保障研究生社会实践工作长期有效的开展。

         第六章  社会实践期间的研究生管理

第十五条 研究生院、研究生培养单位与社会实践单位共同实施对参加社会实践研究生的管理。研究生应服从社会实践工作安排，积极完成所承担的工作。 

第十六条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要在研究生进入社会实践单位前，认真确定相关细节，并与社会实践单位和研究生共同签署相关协议，约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七条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须对参加社会实践的研究生进行必要的安全知识教育，同时加强与社会实践单位和合作导师的沟通，由社会实践单位和合作导师对参加社会实践的研究生进行岗前培训，以适应其参与社会实践的需要。
第十八条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和研究生导师应对参加社会实践研究生的工作给予充分的支持和指导，提供便利条件，关心研究生生活，配合合作导师顺利完成社会实践环节的培养工作。

　 

                  第七章  附则

第十九条 研究生参与社会实践，与合作导师共同开展科学研究过程中取得的科研成果，应在符合学校有关规定的前提下，其产权归属须由导师、合作导师与研究生共同协商解决。
    第二十条 本办法从2009级研究生中开始试行。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